
 

 

新聞公報 

立法會十九題：向合資格人士的強積金戶口注款  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（星期三）  

  以下為今日（七月八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陳茂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

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關於政府透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向合資格人士的強制性公積

金（強積金）戶口注入６，０００元的措施的落實情況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會： 
 
（一） 鑑於當局表示已於四月底完成向約１，４０４，０００名合資格

人士的戶口注款，當局至今收到多少宗覆核資格的申請，分別有多少宗錯

誤注款和遺漏注款的個案、分別所涉款額，以及有關個案的跟進結果； 
 
（二） 有否考慮使用藉注款措施取得的合資格人士的戶口資料找出「三

無」或「五無」人士（「三無」即沒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、沒有居住

在公共租住屋邨單位及無需繳交稅款，而「五無」則另加無須直接繳交電

費及無須繳交差餉），並實施針對性的措施，紓解他們的困難；若有，措

施的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
 
（三） 是否知悉，有關當局會否定期更新藉注款措施取得的合資格人士

的戶口資料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 



 

 
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截至二○○九年六月三十日為止，積金局共收到約７，４００宗

要求覆核注款資格的申請。當中包括 －  
 
（ａ） ６，７２０宗認為自己應符合資格，但未有收到注款通知的個案；

及 
 
（ｂ） ６８０宗認為自己不符合資格，但卻獲得注款的個案。 
 
  就上述７，４００宗要求覆核注款資格的個案，積金局已完成對其中

３，７００宗個案的調查工作。屬於上文（ａ）段類別的有３，２００宗

個案，而屬於上文（ｂ）段類別的則有５００宗個案。根據上文（ａ）段

和（ｂ）段類別劃分的調查結果如下 －  
 
（ａ） 在３，２００宗已完成調查的個案中，１，１００宗個案的覆核

結果是維持有關人士不符合注款資格，而其餘２，１００宗個案的覆核結

果是有關人士應符合資格獲得注款。 
 
（ｂ） 在５００宗已完成調查的個案中，３２０宗個案的覆核結果是維

持有關人士符合注款資格，而其餘１８０宗個案的覆核結果是有關人士不

應符合資格獲得注款。 
 
  因應上述調查結果而需要向強積金戶口進行注款或從強積金戶口取

回注款的金額分別為１，２６０萬元和１０８萬元。若有關人士不滿意覆

核結果，可於積金局發出通知後的２１天內提出上訴。 
 
（二）及（三）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第１９Ｃ條指明，積金局只

可為支付特別供款的目的，要求核准受託人、僱主或其他有關人士提供強

積金計劃成員及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的資料。基於上述法例條文，是次注款

計劃所取得的資料不能用於與實施注款計劃無關的其他用途。  

完  

 


